
附件2

湖北省文化市场轻微行政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
序号 违法违规行为 法定依据 不予处罚情形 备注

1

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
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
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注
册资本、网络地址或者终
止经营活动，未向文化行
政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或者
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》
第三十三条第（五）项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违反
本条例的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文化行政部门、公安机关
依据各自职权给予警告，可以并处15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
的，责令停业整顿，直至由文化行政部门吊销《网络文化经营许
可证》：（五）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
注册资本、网络地址或者终止经营活动，未向文化行政部门、公
安机关办理有关手续或者备案的。

变更有关事项后30
天内未按规定办理
有 关 手 续 或 者 备
案，并及时改正，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5条

2

娱乐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娱
乐经营许可证载明的事项
（不含改建、扩建营业场
所或者变更场地）未向原
发证机关申请重新核发娱
乐经营许可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娱乐场所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九条第（一）项：娱乐场所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情形
之一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
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：（一）变更有关事项，
未按照本条例规定申请重新核发娱乐经营许可证的。

变更有关事项后30
天内未按规定申请
重新核发娱乐场所
经营许可证，并及
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10条



3

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、
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
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
申请换发营业性演出许可
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
第五十条第一款：违反本条例第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变更名称、住
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营业性
演出许可证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
告，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第八条第一款：文艺表演团体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
主要负责人、营业性演出经营项目，应当向原发证机关申请换发
营业性演出许可证，并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。

变更后30天内未按
规定申请换发营业
性演出许可证，并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
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28条

4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领取营
业执照后未办理备案手续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
第五十条第二款：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八条第二款、第
九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
第七条第二款：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20 
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。

未备案时间未超过
规定时限20天，并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
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29条



5

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
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或
者主要负责人未向原备案
机关重新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
第五十条第二款：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八条第二款、第
九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第八条第二款：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变更名称、住所、法定代表人
或者主要负责人，应当依法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，
并向原备案机关重新备案。

未备案时间尚未超
过变更登记时间30
天，并及时改正，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29条

6
个体演员、个体演出经纪
人领取营业执照后未办理
备案手续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》
第五十条第二款：违反本条例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八条第二款、第
九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办理备案手续的，由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第九条第二款：个体演员、个体演出经纪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
之日起 20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备案。

未备案时间未超过
规定时限20天，并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
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29条



7
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
营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
期未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》
第二十七条：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十五条，经营
国产互联网文化产品逾期未报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的，由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，并
可根据情节轻重处 20000 元以下罚款。
第十五条第四款：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经营的国产互联网文化
产品应当自正式经营起30日内报省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备案，并
在其显著位置标明文化部备案编号，具体办法另行规定。

逾期未超过规定时
限30天，并及时改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45条

8

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
的经营单位，未依法到文
化行政部门备案或者其他
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
业务，未依法到文化行政
部门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》
第十九条：违反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
行政部门或者依法授权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可
根据情节轻重处10000元以下罚款。
第五条：设立从事艺术品经营活动的经营单位，应当到其住所地
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，并在领取营
业执照之日起15日内，到其住所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
门备案。
其他经营单位增设艺术品经营业务的，应当按前款办理备案手
续。

未备案时间未超过
规定时限15天，并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
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文化领域
第47条



9
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
限内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》
第五十七条：违反本实施细则第十二条第三款、第二十三条、第
二十六条的规定，擅自引进外商投资、设立服务网点未在规定期
限内备案，或者旅行社及其分社、服务网点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
营许可证、备案登记证明的，由县级以上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
改正，可以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第二十三条：设立社向服务网点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服
务网点设立登记后，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，持下列文件向服务网点
所在地与工商登记同级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：（一）服务网
点的《营业执照》；（二）服务网点经理的履历表和身份证明。
没有同级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，向上一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
案。

未备案时间未超过
规定时限3个工作
日，并及时改正，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旅游领域
第75条

10

导游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
情况、未申请变更导游证
信息、未更换导游身份标
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导游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至第（三）项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
导游有下列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
处1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
罚款：（一）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；（二）未申请变更导
游证信息的；（三）未更换导游身份标识的。

到期后30天内未变
更相关事项，并及
时改正，没有造成
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旅游领域
第87条



11
旅行社或者旅游行业组织
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导游管理办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、第二款：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导游
有下列行为的，由县级以上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可以处
10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
款：（一）未按期报告信息变更情况的。
旅行社或者旅游行业组织有前款第（一）项和第（七）项规定行
为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罚。
第十四条：导游与旅行社订立的劳动合同解除、终止或者在旅游
行业组织取消注册的，导游及旅行社或者旅游行业组织应当自解
除、终止合同或者取消注册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全国旅游监
管服务信息系统将信息变更情况报告旅游主管部门。

未按期报告时间未
超过规定时限5个
工作日，并及时改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旅游领域
第88条

12

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
制、批发、零售单位变更
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
或者主要负责人、业务范
围等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
办理备案手续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音像制品管理条例》 
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：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出版行政主管
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并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
原发证机关吊销许 可证：（二） 音像制品出版、制作、复制、批
发、零售单位变更名称、地址、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、业
务范围等，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审批、备案手续的。

变更有关事项后30
天内未按规定办理
备案手续，并及时
改正，没有造成危
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出版领域
第147条



13

变更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
者负责人、住所或者经营
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，或
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，不
向原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
部门备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
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：印刷业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、公安部门依据法定职权责
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
关吊销许可证：（三）变更名称、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、住所
或者经营场所等主要登记事项，或者终止印刷经营活动，不向原
批准设立的出版行政部门备案的。

变更有关事项后30
天 内 未 按 规 定 备
案，并及时改正，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出版领域
第148条

14

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
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
委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
品的成品、半成品、废品
和印板、纸型、印刷底
片、原稿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四条第一项：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
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
证：（一）从事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擅自留存委
托印刷的包装装潢印刷品的成品、半成品、废品和印板、纸型、
印刷底片、原稿等的。

留存的物品未被非
法使用，并及时改
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出版领域
第152条



15

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
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
留其他印刷品的样本、样
张的，或者在所保留的样
本、样张上未加盖“样
本”、“样张”戳记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第三十三条第一款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
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
第四十四条第二项：印刷业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，有下列行为
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
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许可
证：（二）从事其他印刷品印刷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擅自保留
其他印刷品的样本、样张的，或者在所保留的样本、样张上未加
盖“样本”、“样张”戳记的。

保留的样本、样张
未被非法使用，并
及时改正，没有造
成危害后果

《 湖北省文化 市 场
综合行政执法 事 项
指 导 目 录 （ 2021 年
版）》-出版领域
第152条

说明

1.“违法行为轻微”：指违法行为单一，当事人主观过错较小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短，没有违法所得或
者违法所得金额较小，案值金额较小，涉案产品、服务合格或者符合相关标准，未造成社会影响或者社会
影响较小的。
2.“及时改正”：指相对人当场改正，或在执法机关限定期限内改正。
3.本清单不予处罚情形中未明确是工作日的期限规定是指自然日。
4.本清单未列明的文化市场其他轻微违法行为，如果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、法规、
规章不予行政处罚规定，依法不予行政处罚。
5.对于不予处罚的文化市场轻微违法行为，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通过
批评教育、指导约谈等措施，促进经营者依法合规开展经营活动。


